
公布“豪华”助贷机构名单 外资银行寄望消费贷

本报记者 石诗语

近日，东亚银行（中国）披露了该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构

名单，包括前海微众银行、蚂蚁智信、支付宝等机构。中国证券报记

者梳理发现，7月以来，富邦华一银行、韩亚银行（中国）、开泰银行

（中国）、友利银行（中国）等多家外资银行公布了互联网贷款合

作机构名单，合作机构类型包括民营银行、消金公司、互联网平台、

融资担保公司等，合作范围主要涉及贷款获客与营销，运营服务，

线上、线下催收等业务。

在业内人士看来， 外资银行与助贷平台联手的原因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是《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

服务质效的通知》即将正式施行，外资银行加速推进互联网贷款

业务的合规性调整；二是外资银行在开展贷款业务时，面临场景嵌

入不足、客户基础薄弱、运营经验匮乏、数据积累有限等短板，与助

贷机构合作是外资银行深化贷款业务本土化布局的有力举措，有

利于拓展中国市场，特别是为消费信贷业务寻求新的增长点。

多领域实现合作

记者梳理发现，东亚银行（中国）、韩亚银行（中国）、富邦华

一银行、开泰银行（中国）等多家外资银行公布了互联网贷款合作

机构名单。其中，富邦华一银行披露的合作机构较多，共计52家。外

资银行与助贷公司的合作范围主要涉及贷款获客与营销， 运营服

务，线上、线下催收等业务。

多家民营银行出现在外资机构的合作名单中。例如，百信银行

是开泰银行（中国）的合作机构之一；新网银行、网商银行出现在

富邦华一银行的合作名单中；前海微众银行与富邦华一银行、东亚

银行（中国）、开泰银行（中国）等外资银行均有合作。

持牌的消金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也是外资银行的重要合作伙

伴。 例如，马上消金、海尔消金、度小满小额贷款、蚂蚁消金等均在

多家外资银行的合作名单中。

大型互联网平台，例如支付宝、银联数据、唯品会、哈啰普惠科

技等均与多家外资银行展开合作。 同时，深圳智领星辰科技、云瀚

信息科技等助贷机构也是外资银行合作的常客， 这些公司背靠字

节跳动、京东等头部互联网平台。

此外， 融资担保公司等增信服务机构在外资银行的合作名单

中也占据了较多席位。例如，在富邦华一银行披露的52家合作机构

中，融资担保公司有27家；开泰银行（中国）的14家合作机构中有

5家为融资担保公司。

“外资银行引入融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合作机构，可通过

风险共担机制降低信用风险。 ” 某头部消金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

告诉记者。

从产品类型看， 外资银行参与的互联网贷款产品多为个人信

用消费贷产品。 例如，友利银行（中国）公布与云瀚信息科技合作

的产品为京东金条。

合作动力来自何处

记者了解到， 外资银行近期密集发布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

单，与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助贷新规有关。

金融监管总局今年4月发布的助贷新规提出，近年来，部分商

业银行借助外部互联网平台发放贷款的互联网助贷业务快速发

展，在提升贷款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暴露出总行管理不到位、权责

收益不匹配、定价机制不合理、业务发展不审慎、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不完善等问题。

助贷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应当坚持

总行集中管理、权责收益匹配、风险定价合理、业务规模适度的原

则；应当加强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准入管理，审慎制定准

入标准，有效实施尽职调查，从严审批。 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

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整。商业银

行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 外资银行披露互联网贷款

合作机构名单，旨在响应助贷新规等文件精神，一方面能够通过透

明的信息披露提升同业合作质量， 另一方面能够强化金融消费者

保护工作， 从源头规避不在名单当中的助贷机构仿冒持牌机构作

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举动。

上述头部消金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外资银行公

布互联网贷款合作名单，除了作出合规性表态外，还可解决其本土

业务短板的问题。外资银行在华发展互联网贷款业务时，面临本土

场景缺失、运营经验不足、数据积累有限等困境。 通过与头部互联

网平台、民营银行、消金公司等机构合作，可获取较大的流量入口，

补齐自身短板。 ”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

外资银行布局互联网贷款业务， 主要是为了拓展中国市场特别是

消费信贷业务，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部分外资银行通过联手内地

助贷平台，弥补自身在客户基础、渠道网点、数据积累、场景嵌入等

方面的不足，快速切入潜力较大的消费信贷市场，这是外资银行深

化中国市场本土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挑战与风险犹存

业内人士认为，外资银行与助贷机构合作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董希淼告诉记者：“在助贷新规之下，如何确保外部合作机构

的合规风控能力，是当前外资银行面临的核心挑战。 此外，在头部

效应集中的市场格局中， 如何构建自身独特的竞争力并平衡好与

传统优势业务的关系，是外资银行必须面对的课题。 ”

“外资银行需警惕合作助贷机构的合规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外

溢。部分外资银行由于缺乏本土数据，而高度依赖合作方的风控模

型，在风控上缺乏主动管理能力。此外，在助贷新规下，助贷公司的

高息业务被限制，叠加外资银行合规成本加大，比如外资银行需投

入更多资源按照监管部门要求评估助贷公司的合作资质， 保持合

作名单动态更新，因此合作模式盈利的可持续性仍待观察。外资银

行需在运营本土化、 风控自主化等方面加快布局， 力求实现突

破。 ” 上述头部消金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说。

董希淼建议，在拓展中国内地信贷市场时，外资银行应坚持两

手抓：一手抓外部合作，并加强对合作机构的约束，提高业务合规

性和稳健性；一手抓内部建设，建设并完成自身的互联网渠道，提

高互联网贷款的自营能力。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与助贷机构开展合作时，外资银行应

当严格对标助贷新规等监管文件精神， 明确互联网助贷业务主责

部门，制定稳健合理的业务发展规划，建立科学审慎的风险管理指

标体系，对银行整体助贷业务加强管理，并针对不同平台、不同产

品的规模、增速、集中度、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形成率、代偿赔付

率等指标实施严格管理；同时，加强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

准入管理，审慎制定准入标准，对合作机构的业务质量、营销手段、

客诉率等重点指标实施有效尽职调查，应当与平台运营机构、增信

服务机构签订要素完整、分工清晰、权责对等、公平合理的合作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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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费率改革或影响短债基金

理财公司考虑三大替代路径

●李静 李蕴奇

近日，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拟针对不同持有期

限设置基金赎回费率下限。 业内人士认

为， 此举或提高短期持有基金的赎回成

本， 进而影响短债基金等高流动性产品

的投资价值。

作为短债基金的重要机构投资者，

理财公司正积极寻求应对之策。 中国证

券报记者从业内获悉， 理财公司主要考

虑三条替代路径：直接进行债券交易、通

过专户配置债券、 投资债券ETF及同业

存单指数基金。

短债基金持有成本或提升

征求意见稿针对不同持有期限设置

了基金赎回费率下限： 对持续持有期少

于七日的投资者， 收取不低于赎回金额

1.5%的赎回费； 对持续持有期满七日、

少于三十日的投资者， 收取不低于赎回

金额1%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满三十

日、少于六个月的投资者，收取不低于赎

回金额0.5%的赎回费。

业内人士认为， 征求意见稿意在引

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 但对于部分将

债券基金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或交易工

具的投资者而言，赎回成本或增加，进而

压缩投资者实际的持有收益。

换言之，以短债基金为代表的高流

动性产品， 其投资价值恐将受到影响。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短债

基金的底层资产以短期债券为主。 在低

利率环境下，票息收益本就有限。 根据

征求意见稿， 基金赎回费率或上调，这

将增加投资者的短期持有成本，进而削

弱该类产品在流动性管理和交易工具

方面的价值。

“出于流动性管理和增强收益的考

虑， 理财公司通常会配置相当比例的短

债基金。不过，各家公司的配置比例存在

较大差异。 ”某理财公司人士告诉记者，

征求意见稿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配置行

为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机构

可能减配该类基金。

债券ETF或承接部分功能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6月末，理财产品投资资产合计

32.97万亿元， 其中投向公募基金的规

模为 1.38万亿元 ， 占总投资资产的

4.2%。相较去年底，该比例增加1.3个百

分点。

从产品类型来看， 债券型基金是理

财公司资产配置的主角。明明表示，各类

型的债券型基金在理财公司的资产配置

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定位，中长期纯

债基金作为底仓配置， 短债基金用于调

节流动性，指数化基金作为工具化产品，

“固收+” 基金与可转债基金则提供收

益增厚功能。

业内人士认为， 若理财公司降低短

债基金配置， 产生的缺口或由同业存单

指数基金及债券ETF来填补。具体来看，

同业存单指数基金有望扮演流动性管理

的重要角色；在债券交易工具方面，债券

ETF凭借其交易便捷、 底层资产透明度

高等优势，料吸引更多理财资金。 此外，

征求意见稿对中长期纯债基金影响有

限， 主要原因在于该类产品通常被作为

底仓持有， 理财公司看重的是其税收优

惠带来的成本优势及长期配置价值，持

有期限普遍较长、申赎频率低。

不过，上述理财公司人士强调，若选

择债券ETF替代部分短债基金， 理财公

司需承担系统改造与适配成本， 还要考

虑底层资产中的信用债是否纳入机构白

名单等问题。

替代方案尚存挑战

除了上述方式， 该理财公司人士还

提到另外两条替代路径： 一是直接开展

债券交易， 但面临交易灵活性不足的约

束；二是通过专户配置债券，但无法享受

公募基金的税收优惠政策。

记者从业内获悉， 当前理财公司配置

公募基金，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理财

公司业务规模庞大， 与现有团队规模不匹

配，而公募基金拥有专业团队、系统，能够

承担理财公司部分事务性工作， 如精细化

的头寸管理、高效的交易询价等。 通过买卖

债券型基金， 理财公司可以省去寻找交易

对手的环节，实现快速申赎。 二是资管产品

管理人通常需要按照3%的税率缴纳增值

税。 但公募基金享受政策优待，各类债券差

价收入可免征增值税， 理财产品通过公募

基金进行投资会产生“节税”效果。

尽管上述替代方案或多或少存在掣

肘，但它们均已进入机构视野。 业内人士表

示，当前理财公司普遍将征求意见稿解读为

利好：一方面，公募基金降费有助于降低理

财公司投资公募基金的综合成本； 另一方

面，理财产品有望承接个人投资者对短债基

金的配置需求，从而打开更大的业务空间。

上市险企渠道变局：

个险承压 银保快速增长

●本报记者 陈露

当前，人身险行业渠道格局正加速分化。从上市险企披露的最新数据

来看，尽管个险渠道业务仍是五家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增

速出现放缓，多家公司个险渠道长险首年保费下滑。 与此同时，五家人身

险公司银保渠道的保费规模与新业务价值实现双提升。

业内人士认为，“报行合一”落地、银保合作限制放开，叠加银保渠道

的低基数，共同推动上市险企寿险业务银保渠道业绩实现快速增长。展望

未来，险企将进行多元化渠道布局，以实现业务稳健发展。

银保渠道表现亮眼

五大上市险企披露的2025年半年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多家人身险

公司银保渠道表现较为亮眼， 部分险企银保渠道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超

100%。

根据五大上市险企半年报， 上半年， 平安寿险银保渠道新业务价值

59.72亿元，同比增长168.6%；中国人寿银保渠道总保费724.44亿元，同比

增长45.7%，新单保费358.73亿元，同比增长111.1%；新华保险银保渠道

实现长期险首年保费249.39亿元，同比增长150.3%；太保寿险银保渠道

实现规模保费416.60亿元，同比增长82.6%；人保寿险银保渠道实现新业

务价值29.24亿元，可比口径下同比增长107.7%。

2024年5月，监管部门发布通知，取消银行网点与保险公司合作的数

量限制。 在此背景下，多家保险公司深化与银行的合作，合作网点数量持

续增加。比如，截至2025年6月末，太保寿险期缴举绩网点总数达1.3万个，

同比增长28.9%，月均期缴举绩网点数同比增长70.2%，其中国有大行网

点增速高达164.9%；中国人寿银保渠道持续拓宽与银行的合作，网点经

营提质扩面，合作银行突破百家；新华保险已与52家银行开展代理合作。

在银保渠道业绩快速增长的同时，多家险企的个险渠道承压。除新华

保险外，其他四家人身险公司个险渠道长险首年保费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银行与头部险企双向奔赴

业内人士认为，“报行合一”提升了银保渠道的业务价值。同时，在监

管部门取消银行网点与保险公司合作的数量限制后， 保险公司积极加大

银保渠道布局力度，带动银保渠道业务快速发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表示， 银行代理保险产品

“1+3” 合作限制取消后，险企可与更多银行深度绑定，消费者选择增多，

使得银保渠道业务得以快速发展。同时，监管部门推动产品从短期趸交向

长期期交切换，银保渠道的新业务价值显著抬升。

华创证券金融业研究主管、首席分析师徐康表示，自2023年四季度

开始施行的“报行合一” ，2025年从银保渠道向个险渠道铺开。 受个险营

销体系改革影响，以及向分红险转型的初期销售难度较大，个险队伍规模

整体有所下降，同时渠道新单保费增长放缓。 相比之下，银保渠道得益于

低基数，且银行拓展中间业务收入诉求依旧较强，在2025年上半年展现

出较强的销售动能。

中信建投非银金融及金融科技首席分析师赵然认为， 对银行来说，

“报行合一”的实施、“1+3” 合作限制解除，银行可以同时销售更多保险

公司的产品，并且各家保险公司提供的费率差异大幅缩减，这时银行视角

下的银保合作就会回归“以客户为中心” 的本源。

多元化渠道布局

银保、个险渠道均是人身险公司的重要销售渠道。 展望未来，业内人

士认为，保险公司的渠道布局并不是非此即彼，保险公司将在发展个险渠

道的基础上更加重视银保渠道，通过多元化渠道布局，提升业务发展稳定

性，更好实现新业务价值的长期稳健增长。

中国人寿管理层表示，个险渠道将继续发挥核心渠道作用，通过营销

体制改革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年轻化转型，同时推动业务多元发展。新华

保险管理层表示，将以专业化、职业化为队伍建设目标，持续深化营销队

伍改革创新实践，着力提升营销队伍销售水平，优化队伍招募模式。

对于银保渠道发展，中国人保管理层表示，将紧盯客户需求，不断完

善产品体系，在聚焦保险保障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下

半年会加大银保产品的创新力度，巩固深化与重点银行的业务合作。

多领域实现合作

记者梳理发现，东亚银行（中国）、

韩亚银行（中国）、富邦华一银行、开泰

银行（中国）等多家外资银行公布了互

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 其中，富邦华

一银行披露的合作机构较多， 共计52

家。外资银行与助贷公司的合作范围主

要涉及贷款获客与营销， 运营服务，线

上、线下催收等业务。

多家民营银行出现在外资机构的

合作名单中。 例如，百信银行是开泰银

行（中国）的合作机构之一；新网银行、

网商银行出现在富邦华一银行的合作

名单中； 前海微众银行与富邦华一银

行、东亚银行（中国）、开泰银行（中

国）等外资银行均有合作。

持牌的消金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也

是外资银行的重要合作伙伴。 例如，马

上消金、海尔消金、度小满小额贷款、蚂

蚁消金等均在多家外资银行的合作名

单中。

大型互联网平台， 例如支付宝、银

联数据、唯品会、哈啰普惠科技等均与

多家外资银行展开合作。 同时，深圳智

领星辰科技、云瀚信息科技等助贷机构

也是外资银行合作的常客，这些公司背

靠字节跳动、京东等头部互联网平台。

此外，融资担保公司等增信服务机

构在外资银行的合作名单中也占据了

较多席位。 例如，在富邦华一银行披露

的52家合作机构中， 融资担保公司有

27家；开泰银行（中国）的14家合作机

构中有5家为融资担保公司。

“外资银行引入融资担保公司、保

险公司等合作机构，可通过风险共担机

制降低信用风险。 ”某头部消金公司相

关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产品类型看，外资银行参与的互

联网贷款产品多为个人信用消费贷产

品。例如，友利银行（中国）公布与云瀚

信息科技合作的产品为京东金条。

合作动力来自何处

记者了解到，外资银行近期密集发

布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 与将于

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助贷新规有关。

金融监管总局今年4月发布的助

贷新规提出，近年来，部分商业银行借

助外部互联网平台发放贷款的互联网

助贷业务快速发展，在提升贷款服务效

率的同时， 也暴露出总行管理不到位、

权责收益不匹配、 定价机制不合理、业

务发展不审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

完善等问题。

助贷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开展

互联网助贷业务，应当坚持总行集中管

理、权责收益匹配、风险定价合理、业务

规模适度的原则；应当加强平台运营机

构、增信服务机构准入管理，审慎制定

准入标准，有效实施尽职调查，从严审

批。 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

构、 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通

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

道披露名单， 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

整。商业银行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

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

外资银行披露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

单， 旨在响应助贷新规等文件精神，一

方面能够通过透明的信息披露提升同

业合作质量，另一方面能够强化金融消

费者保护工作，从源头规避不在名单当

中的助贷机构仿冒持牌机构作出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举动。

上述头部消金公司相关业务负责

人告诉记者：“外资银行公布互联网贷

款合作名单， 除了作出合规性表态外，

还可解决其本土业务短板的问题。 外资

银行在华发展互联网贷款业务时，面临

本土场景缺失、运营经验不足、数据积累

有限等困境。通过与头部互联网平台、民

营银行、消金公司等机构合作，可获取较

大的流量入口，补齐自身短板。 ”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

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外资银行布

局互联网贷款业务，主要是为了拓展中

国市场特别是消费信贷业务，寻求新的

利润增长点。部分外资银行通过联手内

地助贷平台， 弥补自身在客户基础、渠

道网点、数据积累、场景嵌入等方面的

不足，快速切入潜力较大的消费信贷市

场，这是外资银行深化中国市场本土化

战略的重要举措。

挑战与风险犹存

业内人士认为，外资银行与助贷机

构合作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董希淼告诉记者：“在助贷新规之

下， 如何确保外部合作机构的合规风

控能力， 是当前外资银行面临的核心

挑战。 此外，在头部效应集中的市场格

局中， 如何构建自身独特的竞争力并

平衡好与传统优势业务的关系， 是外

资银行必须面对的课题。 ”

“外资银行需警惕合作助贷机构

的合规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外溢。部分外

资银行由于缺乏本土数据，而高度依赖

合作方的风控模型，在风控上缺乏主动

管理能力。此外，在助贷新规下，助贷公

司的高息业务被限制，叠加外资银行合

规成本加大，比如外资银行需投入更多

资源按照监管部门要求评估助贷公司

的合作资质， 保持合作名单动态更新，

因此合作模式盈利的可持续性仍待观

察。 外资银行需在运营本土化、风控自

主化等方面加快布局， 力求实现突

破。 ” 上述头部消金公司相关业务负责

人说。

董希淼建议，在拓展中国内地信贷

市场时，外资银行应坚持两手抓：一手

抓外部合作， 并加强对合作机构的约

束，提高业务合规性和稳健性；一手抓

内部建设，建设并完成自身的互联网渠

道，提高互联网贷款的自营能力。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与助贷机

构开展合作时，外资银行应当严格对标

助贷新规等监管文件精神，明确互联网

助贷业务主责部门，制定稳健合理的业

务发展规划，建立科学审慎的风险管理

指标体系，对银行整体助贷业务加强管

理，并针对不同平台、不同产品的规模、

增速、集中度、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形

成率、 代偿赔付率等指标实施严格管

理；同时，加强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

机构准入管理， 审慎制定准入标准，对

合作机构的业务质量、营销手段、客诉

率等重点指标实施有效尽职调查，应当

与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签订要

素完整、分工清晰、权责对等、公平合理

的合作协议。

近日，东亚银行（中国）披露了该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

构名单，包括前海微众银行、蚂蚁智信、支付宝等机构。 中国证券

报记者梳理发现，7月以来，富邦华一银行、韩亚银行（中国）、开

泰银行（中国）、友利银行（中国）等多家外资银行公布了互联

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合作机构类型包括民营银行、消金公司、

互联网平台、融资担保公司等，合作范围主要涉及贷款获客与营

销，运营服务，线上、线下催收等业务。

在业内人士看来， 外资银行与助贷平台联手的原因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

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即将正式施行，外资银行加速推进互联网贷

款业务的合规性调整；二是外资银行在开展贷款业务时，面临场

景嵌入不足、客户基础薄弱、运营经验匮乏、数据积累有限等短

板， 与助贷机构合作是外资银行深化贷款业务本土化布局的有

力举措，有利于拓展中国市场，特别是为消费信贷业务寻求新的

增长点。

公布“豪华” 助贷机构名单

外资银行寄望消费贷

●本报记者 石诗语


